北京市交通政务服务申请表

船舶登记
（光船租赁登记）

（样例信息）
一、材料齐全，填写完整。

二、提交的证照证件或批复文件齐全完整、如提交复印件，应完整清晰并与原件一致。

三、申请材料所载基本信息与提交的证照证件或批复文件所载内容一致。

四、申请材料按要求签字、盖章，且签章内容与申请材料所载内容、提交的证照证件或批复文件所载内容一致。                                                                                                                  

五、需确认材料是否按照办事指南中所列格式（数量、介质要求）进行递交。

六、光船租赁登记申请表（附后）。
七、光船租赁登记申请表填表说明。

1.申请人为法人、非法人组织或个体工商户的，应按其营业执照或其它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书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单位印章。申请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名。申请人为个体工商户的，由经营者按营业执照填写个体工商户名称或字号。

2.申请日期应为递交申请的当日日期，如被登记机关退回或申请人撤回后重新申请的，申请日期为重新申请的日期。
3.中文船名：指按《船舶登记工作规程》申报，并经核准的船名。

4.英文船名：没有英文船名的填写中文船名的拼音。

5.曾用名：指该船在本次登记前使用的不同的船舶名称。如没有，则填“——”。

6.船舶识别号：为CN开头的十一位阿拉伯数字。

7.初次登记号：已登记过的船舶根据原所有权证书填写。新建船舶没有初次登记号，则填“——”。

8.船检登记号：根据船舶检验证书填写。

9.船舶呼号：指船舶电台执照或船舶检验证书上注明的船舶呼号。没有船舶呼号的，则填“——”。

10.船舶IMO编号：为七位阿拉伯数字，没有该编号的则填“——”。

11.MMSI码：根据海上移动业务识别码证书填写，没有该编号的则填“——”。

12.所有权取得日期：是船舶交接文件记载的船舶交接日期或者其他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文书记载的日期。当事人对所有权取得日期另有约定的，为约定的日期。
13.船籍港：所有权登记的港口。按船舶登记软件中列出的港口名称选定。如需增加或调整，应报主管机关批准后，在数据库中予以增加或调整。

14.原船籍港：指在本登记机关前使用的船舶登记港。如没有，则填“——”。

15.航行区域：根据船舶检验证书填写，供制作有关证书时参考。

16.船舶种类：根据船舶检验证书，按相关管理规定填写。如遇有数据库未列入的船舶种类，应报主管机关批准后，统一在数据库中添加。
17.船体材料：按船舶检验证书或资料中船体材料的名称填写。

18.船舶价值：是指船舶申报的价值。

19.建成日期：指船舶检验证书或资料中的建造完工日期或船舶出厂交接文件中的建成日期。
20.造船厂名：根据建造合同或船舶检验证书或资料填写。

21.造船地点：根据船舶检验证书或资料填写。国内建造的，填写省市名称及造船厂名；国外建造的，填写国名及造船厂名。

22.改建日期及地点：按照船舶检验证书中的改建完工日期和地点填写；如没有改建情况的，则填“——”。

23.尺度、吨位、主机、推进器：按船舶检验证书或资料中的数据填写。船舶尺度的数值应保留2位小数。吨位的数值保留整数。有两台及以上主机的，总功率栏填写合计总功率。总功率的数值保留2位小数。

24.车位：滚装船填写，没有则填“——”。

25.箱位：集装箱船填写，没有则填“——”。

26.客位：客船根据船检证书填写，没有则填“——”。
27.申请人及地址：所有人为自然人的，按其身份证上的姓名和地址填写：所有人为法人、法人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的，按其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的单位全称和地址填写；所有人是机关、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按法定机构核发的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登记证照的单位全称和地址填写。船舶为数人共有的，所有人应填写全部所有人名称，地址填写最大份额共有人住所或主要营业所在的地址。但共有人有约定的，按约定的船舶所有权人名称及地址填写。

28.船舶所有人、船舶出租人、船舶承租人、船舶抵押人、船舶抵押权人联系电话：应填写能够直接联系船舶所有人、船舶出租人、船舶承租人、船舶抵押人、船舶抵押权人的有效应急联系方式。

29.船舶共有情况：根据船舶共有情况证明文件如实填写全部共有人的名称和所占有的份额；共有份额以百分数表示。如没有共有情况的，则填“非共有船舶”。
30.申请核发中英文版船舶登记证书的，应在“备注 ”栏内填写申请人的英文名称、英文地址。
31.船舶国籍与所有权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以免相同的材料，临时船舶国籍与光船租赁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以免相同的材料。
32.备注：申请换发或补发船舶登记证书的，应在“备注”栏内注明“换发”或“补发”。

33.船舶出租人、船舶承租人：按光船租赁合同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填写。
34.租金、租期、起始日期、终止日期：按照光船租赁合同的内容填写。

北京市交通政务服务申请表
船舶登记

（光船租赁登记）

（申请人为法人，填写下表）
	基本信息

	申请人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
	

	
	电话
	

	经办人
	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
	

	
	电话
	

	申请事项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规定，现申请下述船舶办理光船租赁登记，请予核准。

船舶出租人名称        　　　　　　　　　 


 （盖章）
船舶承租人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船舶识别号CN 　　　　　　 船名               　   英文船名                  
船籍港                      IMO编号     　　　　       MMSI                  

船舶种类            　　     船舶总吨    　        船舶净吨                  

船舶总长      　　　   米；船舶型宽    　　　    米；船舶型深   　　      米

租金                    　　　　　　        是否融资租赁：   □是     (否
租期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船舶所有人名称及地址　                                       　             

船舶出租人地址     　                                                          
办公电话      　    　　　  联系人移动电话 　                               
船舶承租人地址 　  　　　　　　　　　　　　　　  法定代表人   　            
办公电话        　        　 联系人移动电话 　    　　　　　　　　　　　　　

	备注：

	声明
	我声明本表及其他相关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可靠。
我知悉如此表中有故意填写的虚假信息，或者未按规定履行承诺，我取得的相应许可将被撤销。
我承诺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及其他有关交通运输法规、规章的规定。

法定代表人（个体经营者）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北京市交通政务服务申请表
船舶登记

（光船租赁登记）

（申请人为自然人，填写下表）
	基本信息

	申请人*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委托代理人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申请事项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规定，现申请下述船舶办理光船租赁登记，请予核准。

船舶出租人名称         


　　　　　　　　　　 （盖章）
船舶承租人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船舶识别号CN 　　　　　　　 船名           　      英文船名                  
船籍港                　  IMO编号     　　  　　    MMSI                       

船舶种类            　　      船舶总吨     　　      船舶净吨                    
船舶总长          　　 米；船舶型宽       　　　  米；船舶型深 　　       米

租金                    　　　　　　　       是否融资租赁：   □是     (否
租期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船舶所有人名称及地址                                                 　　　　

船舶出租人地址                                                              
办公电话           　　　  联系人移动电话                               　　
船舶承租人地址   　　　　　　　　　　　　　　　　　 法定代表人               
办公电话              　　 联系人移动电话     　　　　　　　　　　　　　　　

	备注：

	声明
	我声明本表及其他相关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可靠。
我知悉如此表中有故意填写的虚假信息，或者未按规定履行承诺，我取得的相应许可将被撤销。
我承诺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及其他有关交通运输法规、规章的规定。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